2025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总结

根据白山市监联字[2025]2号文件《关于做好2025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》以及省厅《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认证检验检测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，认证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科于6-9月组织开展了对辖区内检验检测机构、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以及有机产品认证获证组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监督检查工作。现将检查情况总结如下：

本次“双随机”抽查，共随机抽取检验检测机构12家，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11家，有机获证组织20家。检查采取现场查阅文件、询问相关人员、观察现场、核查记录报告等方式进行。

一、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情况

重点检查了机构的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是否持续符合资质认定要求；管理体系是否有效运行并定期接受内审和管理评审；检验检测活动是否符合相关标准、规范；原始记录和检验检测报告是否完整、准确、可追溯；是否存在超范围检验、出具虚假报告或不实报告等违法行为。大部分机构能够依法依规开展活动，但部分机构存在管理体系运行不够完善、记录不规范等问题。

二、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情况

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,同公安部门协同开展检查。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技术要求》的通知，重点聚焦于检测场所的设施是否符合要求；检测设备是否按期检定或校准并在有效期内；检测过程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规范；是否存在替检、篡改数据、降低检测标准等违法违规行为；是否按规定保存检测数据和记录。检查发现，多数机构能够规范运营，但个别机构存在设备管理不到位、检测线场所设施控制不严等问题。

三、有机获证组织监督检查情况

重点核查了获证组织的生产、加工、经营活动是否持续符合有机标准要求；管理体系文件是否更新并有效实施；投入品使用是否符合规定；产地环境、生产过程控制、销售记录等是否完整可追溯；有机标志使用是否规范。大部分获证组织能够遵守有机标准，但少数组织存在记录不完整、内部检查流于形式等情况。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1、共性问题：

部分机构体系文件未及时更新，与最新法规标准脱节；内审、管理评审走过场，质量控制措施未有效落实，对标准变更、设备维护保养等关键环节管控不足，对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的学习理解和执行不到位。

2、个性问题：

检验检测机构：存在仪器设备期间核查记录不全、样品管理不规范等问题。

机动车检验机构：检测场地标线不清，出入口缺少安全标识，安全隐患突出。

有机获证组织：有机管理手册没有及时更新，缺少基本要求、资源管理、投诉等内容；部分认证加工类的获证组织健康证不全。
对于检查发现的问题，检查组均现场向被检查单位进行了反馈，并责令限期整改。所有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均已按照“一公开”要求，及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对在检查中向机构、获证组织提出的不符合项，及时跟踪其整改情况，确保每一个问题都有跟踪、有结果，形成监管闭环。同时，要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检查，聚焦作弊造假、虚假报告等重点问题。

